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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4_A5_E5_A4_A7_E5_c78_645163.htm 天津大学关于举办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管理办法，参加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的在职人员应是学士学位获得者，或少数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的优秀科技人员和管理工作者。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

于委托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对举办研究生课程进

修班进行登记备案工作的通知（学位办〔1997〕2号）》和天

津市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细则

》的通知（津学位办〔1997〕2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我

校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办学条件 1.举办研究生

课程进修班的单位应为有权开展在职人员以毕业研究生同等

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单位； 2.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专业

应为有权开展在职人员以毕业研究生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

的专业（已授予毕业研究生学位的学科、专业）； 3.异地举

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合作单位，应能提供良好的教学、科

研条件（包括教室、图书资料、计算机及实验条件等能满足

教学、科研需要的设施）。 第二条 招生对象 参加研究生课程

进修班学习的在职人员应是学士学位获得者，或少数具有大

专以上学历的优秀科技人员和管理工作者。 第三条 办班名称

与结业方式 办班名称统一定为“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课程

成绩合格者，由学校统一颁发《天津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结业证书》。 第四条 办学程序 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必须经

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登记备案后才能进行

。其中： 1.凡申请在本市办班的，需报天津市学位办审核批



准。 2.凡申请在外省市办班的，需经办班所在地的省级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再报天津市学位办审核批准

。 3.天津市学位办办理审核、登记备案的时间是每年1月1

日-3月15日。 4.研究生院负责我校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工

作。凡需要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学院，须在每年3月10日

前，向研究生院提出有关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申请，并

填写《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简况表》和《举办研究生课程

进修班登记表》各一式二份。由研究生院审核、汇总后，统

一上报天津市学位办。 5.经同意登记备案的研究生课程进修

班，招生时必须向学员说明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性质；招生

工作结束时及时填写《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情况登记表》

一式三份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汇总后上报天津市学位办。

6.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办班广告和招生简章中不能与在职人员

以毕业研究生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相联系。不得冠以“硕

士”或“毕业”字样，每班招生人数一般不超过40人。其办

班广告和招生简章必须经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同意后，才能刊

登或发出。 第五条 招生与培养方式 1.生源组织 研究生课程进

修班可以在本市招生，也可以依托合作办学单位在外省市招

生。可以就某个专业自行组织生源，也可以依托合作单位协

助组织生源。在与合作单位就招生生源、专业、人数、经费

、培养与结业方式等方面达成共识后，申请办理举办研究生

课程进修班的有关手续和组织报名工作。 2.报名 研究生课程

进修班报名需持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的原件和复印

件一式二份、报名费等到指定的报名地点报名，报名时需填

写《天津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报名表》一式二份。 3.资格

审查 报名表须经学员所在单位签署是否同意报名参加学习意



见，招生学院签署是否同意接收其参加学习的意见，经研究

生院验证复审后，发给《天津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录取通

知书》，学员凭此办理入学手续和参加学习。 4.教学和考试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要根据所办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规定和

社会需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课程计划和安排，要选派合格

教师前往授课。公共基础课部分的教学由研究生院负责，专

业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由办班学院负责。 5.结业手续 研究生课

程进修班结束时，由办班学院填写《天津大学研究生课程进

修班学习情况表》和《天津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登记

表》一式三份，由办班学院、研究生院和学生本人单位分别

存档，办理颁发结业证书的有关手续。 6.存档工作 为做好学

校或上级主管部门对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检查、评估或学员

今后学业变更等需要，学员的报名表、学历、学位证明的复

印件，原始试卷和考试成绩单，结业及学习情况表等均应由

学院妥善保存，保存期至少为6年。 第六条 协议书的签订 办

班单位与合作方应就办班目的、要求、地点、办班专业、经

费、课程安排、证书等方面进行协商，由学校和合作办学单

位签订《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协议书》。协议书加盖“天津大

学研究生培养合同专用章”对外有效。 第七条 管理与监督 （

一）根据国家和天津市对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要求，研

究生课程进修班不与授予硕士学位挂钩，但可以为在职人员

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参加课程考试作准备。

如果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需要申请学位，需按照我校在职

人员申请学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为加强对研究生课程

进修班工作的管理，研究生院和各学院均应指定专人负责。

有关办班单位应定期对办班情况进行自查和复查，并随时接



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与监督，确保办学质量。 本办法自公

布之日起实施。 推荐新闻： #0000ff>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课

程进修班管理暂行规定 #0000ff>大连海事大学研究生课程进

修班管理暂行规定 #0000ff>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生课程

进修班管理暂行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